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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发〔2005〕50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永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的通知印发永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的通知印发永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的通知印发永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永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已经县政府同意，现

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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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永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永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永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    

        

永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是县人民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统

一组织、协调全县食品安全工作。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

室、专门工作小组和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如下： 

一、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

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制订全县食品安全工作规划并组织

实施。 

2、研究解决食品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协调政府

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检查督促各部门监管责任的落实。 

3、组织协调全县食品放心工程和专项整治工作，推进食

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建设。 

4、组织整合食品监管资源，协调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检

测、信息信用等体系建设工作。 

5、综合协调食品联合执法和食品安全重大事故查处及应

急救援工作。 

6、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宜。 

二、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职责 

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县食品

药品监管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分管副局长任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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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宣传部、县经贸局、县农业局、县卫生局、县工商局、县

质监局的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各成员单位指定一名人

员为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联系。 

委员会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贯彻和落实国家、省、市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法

规，分析全县食品安全形势，研究提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

施意见，为委员会决策服务。 

2、按照委员会的部署和职责分工，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

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3、协调制订食品放心工程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计划

并组织实施。 

4、组织协调食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重大事故查处。 

5、承办委员会会议和重要活动，组织督察检查工作。 

6、委员会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专门小组工作职责 

县食品安全委员会下设暗察暗访组、宣传教育组。 

（一）暗察暗访组。由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宣传、公安、

农业、卫生、工商、质监等部门配合协助。主要职责是调查了

解各乡镇食品安全工作的真实状况，为委员会和政府决策提供

第一手资料；跟踪检查领导重要批示的贯彻和重大事件查处整

改情况，督促有关工作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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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传教育组。由委员会办公室和县宣传、教育部门

组成，主要职责是贯彻中央和省、市、县政府食品安全宣传教

育方针，组织协调食品安全政策法规和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

制订重大宣传教育计划，负责重要新闻报道稿件的审核。 

四、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1、县委宣传部负责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新闻

单位做好食品安全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 

2、县监察局参与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督察督办，对重大事

故负有责任的乡镇、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3、县发展计划局负责实施国家食品产业发展政策；将食

品安全体系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4、县经贸局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行业的指导和管理；负责

生猪定点屠宰管理，进一步推进牛羊的定点屠宰；牵头负责“千

镇连锁超市”工程的实施。 

5、县教育局负责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健康教育

工作；建立和完善学校突发性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理机制。 

6、县科技局负责组织食品安全科技计划的编制与实施；

组织实施食品安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7、县公安局负责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制售假冒伪劣和有

毒有害食品案件，打击违法犯罪分子；配合食品安全行政执法

工作，查处暴力抗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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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县财政局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及食品放心工程的经           

费保障。 

9、县水利局负责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安全、合理利用。 

10、县农业局负责初级农（水）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负

责组织对植物产品、动物产品中农药、兽药的残留量检测和信

息分布；负责动、植物的防疫检疫；负责农药、兽药、饲料和

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的监管，查处违法行为，制订农（水）

产品安全技术规程并组织实施。 

11、县林业局负责陆生野生动物、可食林产食品开发利用

的规划、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 

12、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负责食品包装印刷业的监管和

整治工作。 

13、县卫生局负责食品流通环节和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

节的卫生许可和卫生监管；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卫生许

可；组织食品卫生监测，负责食品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调查；

实施国家和省、市组织的消费环节和流通环节的食品卫生质量

监督抽检工作；负责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救援中的医疗救助工

作；指导公众饮食与健康，促进公众合理营养，平衡膳食。 

14、县环保局负责对与食品有关的环境污染事故进行调查

处理，并对事故隐患治理实施监督；组织对食品产地环境质量

检测和污染源监督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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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县供销联社负责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

加工和农资流通的行业管理。 

16、县工商局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依法核准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资格，实施食品市场规划管理和监督；

组织查处流通领域和商标管理中的食品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

组织实施流通领域食品质量抽检工作；实施食品商标标识、广

告宣传监督管理；牵头负责“万村放心店”工程的实施。 

17、县质监局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质量卫生的日常监

管；组织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依法查处生产领域

中的不合格食品及其他质量违法行为；组织管理食品标准备案

工作；实施国家和省、市组织的食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18、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综合监

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食品重大安全事故的查处；承

担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协调制定食品安全综合

监管政策、工作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协调食品安全信息的汇

总分析、预测及分布工作。 

19、县法制办负责监督检查食品安全执法单位依法行政工

作。 

20、县盐务局负责对食盐的监督和管理，做好审核和发放

食盐许可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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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行政事务  工作制度  通知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5年6月16日印发 

 


